
关于举办 2024 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学院技
能竞赛节的通知

院属各教学分院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落实两会期间习近

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加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，有效发

展新质生产力，结合学院年度工作任务和教学实际，探索创

新“岗课赛证”融通育人培养体系，推动“课赛融通”，切

实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，弘扬工匠精神、创新精神，

进一步完善“四级”竞赛培养、选拔体系，学院决定在 5 月

-6 月举办 2024 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学院技能竞赛节，现将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宗旨

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引领教学改革、提升教学质量和

展示教学成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为广大学生搭建竞逐技能、

超越出彩的舞台，培养更多能工巧匠、大国工匠，为强国建

设、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提供坚强有力的技能人才保障。

二、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李宇剑 院长

副组长：张建云 副院长

成员：分院负责人 产教融合基地 数字经济产业学院

下埠教学点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

三、参赛对象：

全院在校学生



四、大赛项目：

1.由各分院根据实际情况和专业特点，对标省赛项目要求，

确定竞赛项目、竞赛内容及技术文件等，原则上拟组织参加

省赛项目均必须设置校赛项目。其他非对标赛项，各教学分

院根据工作实际进行申报。

2. 各项目竞赛方案按要求申报，原则上各分院比赛项目

不少于 2 项，个人赛每个赛项少于 30 人、团体赛每个赛项

少于 6 队不得开赛。

五、活动时间及安排：

第一阶段：赛前准备（2024 年 4 月 10 日-5 月 10 日）

1. 各分院研究确定竞赛项目并制定竞赛方案，5 月 10 号

前上报竞赛项目方案（附件一）及开设赛项信息汇总表（附

件二）至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审核，材料电子稿发至邮箱：

22998734@qq.com，纸质盖章稿交职业技能培训中心，职业

技能培训中心于 5 月 12 日前反馈审核信息。

2. 各分院根据确定的竞赛项目进行宣传动员，组织学生

报名，于 5 月 15 日前将各项目报名情况报至职业技能培训

中心。并组织进行赛前练兵。

注：鼓励跨分院跨专业参赛。学生如报跨分院项目，就在学

生所在分院报名，分院将报名数据汇总给到各个竞赛项目承

办分院。

第二阶段：组织实施（2024 年 5 月 15 日-5 月 20 日）

1.2024 年技能竞赛节由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负责统筹，各分

院负责各项目预决赛实施工作。

2.多个分院组织同一赛项竞赛的，预赛工作由各分院自行

负责实施，决赛由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负责实施。



3.预赛时间段：5 月 15 日-5 月 20 日

4.决赛时间段：5 月 20 日-5 月 25 日

5.技能节作为学院职业教育活动周重要活动之一。预决赛

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，6 月 20 日前各分院将各个项目成绩

汇总并报送给职业技能培训中心。

第三阶段：总结表彰（2024 年 6 月-7 月）

1.各分院对本次技能竞赛节进行总结；

2.学院对获奖学生进行发文表彰并颁发获奖证书。

六、奖励办法

根据各项目竞赛方案，设立个人、团体奖项。每个竞赛项

目个人、团体奖项设置：各项目设一等奖 10%；二等奖 20%；

三等奖 30%。奖励标准按相关文件执行。

七、活动要求

1.各分院要高度重视，广泛宣传发动，扩大学生参与面，

认真做好参赛学生报名工作，精心组织学生按时参赛，营造

浓厚的技能大赛氛围。

2.技能竞赛节要求所开设项目必须做到三个覆盖，即覆盖

所有学生、覆盖所有专业、覆盖所有年级。

3.各分院要认真做好比赛项目预赛选拔、决赛评奖、宣传

报道等工作，确保技能竞赛节大赛各项比赛活动有序开展。

4.全院学生要踊跃参加技能竞赛节，勤学苦练，提高技能，

增长才干，为毕业后顺利就业、更好地创业打好基础。

5.学院相关部门要大力支持，积极配合，确保 2024 年技

能竞赛节取得显著的成效。

职业技能培训中心

2024 年 4 月 10 日


